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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 

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」認定範圍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

 

會議時間：110年 3 月 18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整 

會議地點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9 樓會議室 

主  席：簡執行長良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周全鋒 

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長官致詞：(略) 

參、 業務單位報告 

一、 為強調技職教育培育學生實作能力之精神，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自108學

年度起將「專題製作學習成果」或「專業實習(含實驗、實務)科目實習

報告(成果)」納為必採，各系科在甄選入學得以下列 4 類方式之一為考

生必繳資料，由學生自行選擇適當資料繳交，再由審查老師依據其性

質評分。 

必繳資料 

(4選 1) 

1.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 

2. 專業實習(含實驗、實務)科目實習報告(成果) 

3.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(含實驗、實務)科目

實習報告(成果) 

4.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(含實驗、實務)科目

實習報告(成果) 

 

二、 自 111學年度起，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採計之備審資料「學習

歷程資料審查」與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（含技能領域）」此二

項合計占總成績比率至少 40%，且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（含技

能領域）」為必採之獨立評分項目。如下表 1： 

 

表 1 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採計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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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聯合會於 110 年 2 月 18 日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的「資料介接模式與

演練規劃諮詢會議」中，商請本會就現行技高 15 群之課綱，歸納屬於

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」之課程學習成果。 

四、 110 年 2 月 24 日於教育部學習歷程資料檔案架構及資料規格確認會議

中，已決議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中，新增 1欄資料，以標註「課程學

習成果」是否屬於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」之課程。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案 由：高中生上傳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「課程學習成果」中，定義「專

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」採計範圍分類方式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為釐清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課程學習成果(含技能領域)」採計

範圍，讓考生可有明確修課之遵循外，未來升學時學生勾選學習

歷程檔案時，與聯合會升學系統也可有妥適的介接，本會諮詢課

程檢視委員有關課程代碼編碼方式，提供技高、綜高、進修部與

實用技能學程等 4種類型高中課程編碼如附件 1(略)。 

二、 依照課程計畫平台之課程代碼編碼，本會整理出基本邏輯規則如

附件 2(略)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 課程類型代碼(第 10 碼)：「V」為技高、「M」為綜高、「C」為進

修部、「E 及 F」為實用技能學程。 

(二) 課程類別代碼(第 17 碼)：「1」為部定必修、「2」為校訂必修及

「7」為校訂選修。 

(三) 科目屬性代碼(第 19 碼)：  

1. 技高(含進修部及實用技能學程)：分為「1」為一般科目、「2」

為專業科目及「3」為實習科目，其中「專題實作、技能領域」

皆屬於「實習科目」。 

2. 綜高：課程科目屬性分為「1」為一般科目、「4」為專精科目

與「5」為專精核心科目。 

(四) 另「專題實作」於技高、綜高最末 2碼皆為「73」，在技高為校

訂必修實習科目(3)，而綜高則開設為專精科目(4)。 

三、 綜高專精科目(4)及專精核心科目(5)雖得參照技高課綱各群部定

必修專業及實習科目開設，但並無法明確區分為「專業科目」或

「實習科目」。 

四、 另「專題實作」為總綱規定各類型學校所必須開設科目，且可由

課程編碼判斷；然經分析各校開課名稱，與專題相關如「專題探

究(二上或二下)」、「專題應用(三上)」、「專題實作進階(三下)」、

「專題討論(三下)」之類的科目，若皆採計為「專題實作」科目，

技專審查老師亦可廣泛參考學生於各學期之學習成果，但無法統

一訂出規範內容，學生得自行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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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」的採計範圍本會規劃 4項方案，

請委員惠示卓見： 

(一) 方案一：由科目屬性代碼限定採計範圍 

1. 方案 1-1：以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」為單一項目，

並規範採計範圍。 

技高、進修部及實用技能學程學生採計科目屬性代碼為「3」

的實習科目。綜高生因課程架構無法明確區分為「專業科目」

或「實習科目」，則參採專精科目(科屬性代碼為「4」)及專精

核心科目(科目屬性代碼為「5」)之所有科目；考生得於甄選

入學第二階段報名時(聯合會報名平臺)，自行勾選對應之課

程學習成果給志願校系。 

2. 方案 1-2：「專題實作」與「實習科目」分開勾選，且限制「專

題實作」之採計範圍。 

(1) 「專題實作」：僅採認校訂必修實習科目(綜高為校訂選

修專精科目)且課程代碼最末 2 碼為「73」的科目。 

(2) 「實習科目」：於技高、進修部及實用技能學程採計科目

屬性代碼為「3」的實習科目；而綜高生則得由專精科目

(科目屬性代碼 4)及專精核心科目(科目屬性代碼 5)所修

讀科目勾選上傳聯合會報名平台。 

3. 方案 1-3：「專題實作」與「實習科目」分開勾選，並放寬「專

題實作」之採計範圍。 

「專題實作」與「實習科目」分開勾選，但學生可從所有「實

習科目」(科目屬性代碼 3)，綜高生則得由專精科目(科目屬

性代碼 4)及專精核心科目(科目屬性代碼 5)中，選擇最佳的專

題課程成果(不僅限於專題實作)或實習科目課程成果上傳。 

方案 1-1、1-2、1-3 之比較如下表 2： 

表 2 方案 1-1、1-2、1-3之比較 

方案 
範圍 

項目 
技高、進修部 
實用技能學程 

綜高 

方案
1-1 

以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」為單一項目，並規
範採計範圍。 
專題實作及
實習科目 

實習科目(3) 
專精科目(4) 
專精核心科目(5)  

方案
1-2 

「專題實作」與「實習科目」分開勾選，且限制「專題
實作」之採計範圍。 
專題實作 課程代碼最末 2 碼為「73」的科目 

實習科目 實習科目(3) 
專精科目(4) 
專精核心科目(5)  

方案
1-3 

「專題實作」與「實習科目」分開勾選，並放寬「專題
實作」之採計範圍。 

專題實作 實習科目(3) 
專精科目(4) 
專精核心科目(5)  

實習科目 實習科目(3) 
專精科目(4) 
專精核心科目(5)  



4 
 

(二) 方案 2：比照現行備審資料模式，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

果」由考生自行選擇，從寬認定採計範圍。 

1. 擬比照現行考生自行選擇繳交內容之方式，由報考考生勾選

學習歷程檔案符合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。 

2. 經分析 105-109 學年度考生資料，共有 9.23%考生選擇轉考

或跨考至其他類別(包含工管類及衛生護理類未對應科系)；

例如商管群學生轉考至外語群、外語群學生跨考商管外語群、

海事群學生轉考至機械群、農業群學生轉考衛護類等。若限

定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課程成果之採計範圍，部分跨考學生

就難以提供對應之課程成果。以商管群學生跨考外語群為例，

則無法提供在一般科目(1)中的「實用英文會話」或「英語文

精讀」中所產出可展現外語能力的學習成果供外語系審查。 

六、 如採用方案 1之規劃，由於 108~110 課程計畫已備查，故 111~113

學年度入學技專校院考生比照上項原則辦理。然為使技高、綜高

招生作業一致，是否請國教署考量增加「綜合高中」實習科目課

程編碼方式之可行性，讓技專校院得於辦理招生作業時得由課程

編碼辨識予以分類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技專評分時採計項目為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(含技能領域)」，

學生在上傳時分為「專題實作」及「實習科目」，勾選範圍說明

如下： 

(一)專題實作： 

1.技高：可勾選校訂必修之「專題實作」科目。 

2.綜高：可勾選校訂選修之「專題實作」科目。 

(二)實習科目： 

1.技高：可勾選科目屬性代碼為「3」之實習科目。 

2.綜高：可勾選科目屬性代碼為「4專精科目」及「5專精核

心科目」之實習科目。 

二、為使技高、綜高招生作業一致，建請國教署考量增加「綜合高

中」實習科目之辨識方式。 

 

發言紀要： 

各委員意見摘述如下： 

一、對轉考、跨考或綜高學術學程學生來說，若採用方案 1-1、1-2、1-

3，可能會造成開設在綜高一般科目的探究實作課程學習成果無法

對應至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，建議宜採方案 2。 

二、技專期待學生多元學習的其他科目表現，以符合 108 課綱的改革，

倘若學生在專題實作項目上傳實習科目，以技專端審查角度尚可接

受。而商管群課程較難界定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，因此支持較有彈

性的方案 2，放寬專題實作範圍，但一般科目不要納入採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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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方案 1-2 明確將專題實作與實習科目獨立為個別項目，有利於對應

各校系評量尺規，因此建議採用方案 1-2。方案 1-1 僅列專題實作

及實習科目一個項目，學生難以對應。方案 1-3雖將專題實作與實

習科目獨立為個別項目，但由學生自行勾選對應課程上傳，若學生

勾選錯誤，將可能會產生爭議。方案 2將一般科目、專業科目都納

入，則違反新課綱強調實作及訂定採計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」的

精神，故不建議此方案。 

四、技專評分時可採方案 1-1 以「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」一個項目中，

不分專題實作或實習科目進行評分，而學生則採 1-2方案，勾選時

分為「專題實作」與「實習科目」分開勾選，降低學生選錯科目的

疑慮，因此建議採方案 1-1 及 1-2 綜合型方案進行，對技專評分及

學生上傳都較為有利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 散會：下午 4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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